  岳环评验〔2016〕7号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汨罗万容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汨罗万容“城市矿产”资源开发产业示范基地二期工程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汨罗万容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报告》及相关资料已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汨罗万容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汨罗万容“城市矿产”资源开发产业示范基地二期工程位于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工程目前实际投产规模为年拆解液晶电视120万台，拆解微型计算机90万台，年处理2万吨废弃包装容器，年收集储转运废油漆渣0.5万吨，年破碎处理锥玻璃（含铅）5万吨，年处理塑料（水洗处理，仅限汨罗厂区内拆解部分）0.5万吨。该项目实际阶段性投资102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3万元，配套建设了除尘器、隔油沉淀池、事故池等环保设施。该项目2015年6月24日获得湖南省环境保护厅环评批复（湘环评〔2015〕99号），2016年2月29日获得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变更环评批复（湘环评函〔2016〕8号）。该工程2015年9月9日经岳阳市环境保护局批准阶段性试生产，2015年11月项目申请阶段性试生产延期，11月24日岳阳市环境保护局同意项目阶段性试生产延期3个月。
二、湖南永蓝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汨罗万容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汨罗万容“城市矿产”资源开发产业示范基地二期工程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年拆解液晶电视120万台；拆解微型计算机90万台；年处理废弃包装容器2万吨；年收集储转运废油漆渣0.5万吨；年破碎处理锥玻璃（含铅）5万吨；年处理0.5万吨塑料）监测报告》（永蓝环竣监字〔2016〕第31号）表明：
（一）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监控点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值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均未检出。

电器电子（液晶电视）拆解项目、锥玻璃（含铅）破碎项目和废弃包装容器处理项目排气筒出口有组织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值及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电器电子拆解项目排气筒废气中汞及其化合物以及锥玻璃（含铅）破碎项目排气筒废气中铅及其化合物均未检出。
（二）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总排口废水中pH、CODcr、BOD5、SS、氨氮、石油类的日均浓度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铜、锌、铅、镉、砷均未检出。
初期雨水池收集内的初期雨水pH在6
-7之间，铜、锌、铅、镉、砷均未检出。

化粪池排口SS、COD、BOD5、氨氮、石油类的的日均浓度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

（三）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工程东、南、北三面厂界噪声监测点位中，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工程西面厂界噪声监测点位中，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限值要求。

（四）固体废物

荧光粉、布袋尘（含汞粉尘）、废活性炭、废油漆渣、废矿物油、含油抹布、废线路板、铅砂属于危险废物，收集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库，待一定量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其中荧光粉、布袋尘（含汞粉尘）、废活性炭委托湖南衡兴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处理，废油漆渣、废矿物油、含油抹布属于危险废物委托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理，废线路板委托郴州万容金属加工有限公司处理，铅砂出售给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LED液晶面板、金属、其他原件、塑料、锥玻璃（含铅）破碎处置产生的橡胶、水洗渣为一般固废，全部打包外售；生活垃圾送当地环卫部门处置。

（五）应急预案

已编制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通过专家评审，并在岳阳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三、汨罗万容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汨罗万容“城市矿产”资源开发产业示范基地二期工程（年拆解液晶电视120万台；拆解微型计算机90万台；年处理废弃包装容器2万吨；年收集储转运废油漆渣0.5万吨；年破碎处理锥玻璃（含铅）5万吨；年处理0.5万吨塑料）的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标准，基本符合建设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四、工程投入正式运行后，项目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制定日常监测计划，加强各类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五、汨罗市环境保护局负责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7月21日
抄送：汨罗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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